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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在湖南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 

张绮萍 张小俊 

惠州学院经济管理系 

【摘 要】发展小城镇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而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小城镇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针对当前湖南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状况，文章以湖南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现状为基础，分析政府

在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政府作用发挥的因素，旨在论述政府针对问题该如何调整对策，

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政府；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湖南省长期以来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在国内的横向比较中更显落后。基础设施的建设营造具有产业基础的机能，必

须大力发展，投资于基础设施。但由于基础设施的营造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利润少甚至没有、投资风险大等特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会由于利润引诱不足或投资限额较大等因素造成投资不足，影响整个经济的发

展。因此需要政府行为参与基础设施营造的投资，且起主导的作用。 

1  湖南省小城镇发展现状及其问题 

1.1  湖南省小城镇整体发展良好 

“十五”期间，湖南省城镇化进程以年均 1.45%的速度向前发展。进入“十一五”后，全省城镇基本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城

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如表 1所示，2008年全省城镇化率比 2000年提高 12.4%，年均提高 1.55%。2005年以后

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7%以上。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城镇化发展一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如表 2 所示，2000 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6.47%。2000 年以后城镇

人口快速增加，到 2008年的 8年间，城镇人口年均增速为 5%，高于全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 3.55%的速度；城镇化率年均上升 1.55%，

超过全国年均上升 1.19%的速度。2008年，湖南省的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已由 2000年的 6.47%缩小为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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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部六省中，2000 年以来，湖南省城镇化水平一直处于第三位，排在湖北省和山西省之后，但差距在不断缩小，与排名

第一的湖北省相比差距由 2000年的 10.47%缩小到 2008年的 3.05%，而且 2005-2008 年增速达到 1.72%，在省份中增速最快的。 

 

1.2  省内各地区小城镇发展不平衡 

至 2008 年年底，长株潭城市群的城镇化率为 55.0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2.89%：“3＋5”城市群城镇化率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 2.91%，为 45.06%；但大湘西地区城镇化率仅为 32.58%，与长株潭城市群差距达到 22.46%。14 个市州中城镇化率超过全省

平均水平的只有长沙（61.25%）、湘潭（49.44%）、株洲（48.83%）、岳阳（45.50%）、衡阳（42.57%），其他 9 个市州城镇

化率均不到 40%。邵阳市城镇化率（29.85%）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12.3%，不足长沙市的一半，是全省最低的。16个县级市城镇化

率只有 41.26%，比省平均水平低 0.89%，其中达到或超过省平均水平的县级市只有 7 个。城镇化率最低的武岗市（22.46%）还

不到城镇化率最高的冷水江市（74.18%）的 1／3。2008 年全省 72 个县的人口占了全省总人口的 65.12%，但其中城镇人口只占

了全省城镇人口的 48.32%。平均城镇化率只有 30.4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11.73%。72 个县中只有 4 个县的城镇化率达到 40%

以上，34 个县城镇化率不足 30%。在《湖南省“十一五”城镇化发展规划》中，提出力争全省城镇化水平年平均增长 1.6%，至

2010 年，城镇化水平达到 45%，城镇人口达到 3000 万人左右，初步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结构体系；至 2020 年，湖南城镇化水

平达到 55%左右，城镇人口达到 4000万人左右，基本实现城市化。 

1.3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 

湖南省小城镇建设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投资、银行信贷和社会资金投入，其中地方财政投入是关键。按照联合国推荐的发展

中国家城镇基础设施年均投资占 GDP3%～5%测算（见表 4），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项的资金就需要地方财政收入的 45%以上，小城

镇建设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资金短缺势必影响小城镇建设质量，导致小城镇规模小、功能不完善、公共设施和服务水平低，

经济和社会效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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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府在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作用的无效发挥 

1.4.1  政府在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定位问题 

（1）越位——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自治的干涉 

越位，是政府干预了不该干预的事，越过了它的职权范围。在实践中，省政府、市政府把乡镇政府当做自己的行政下级或

派出机构，仍然习惯于用传统的命令指挥式的管理方式，对乡镇政府的日常工作进行全面的行政干预，越过其职权范围。随着

乡镇政府职能的完善，乡镇政府对该地区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都要进行全面的规划，但是政府却对其投入资金与款项加以

干涉，规定必须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建设基础设施。 

（2）缺位——政府职能缺失 

缺位，是政府该管的不管，管理出现了真空和盲点。政府的工作重点只放在完成上级派下来的硬指标工作上，或仅限于上

级派下来的工作上。对于自身应该承担的引导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经济等软工作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自身的

要求、需要解决的问题更是无心理睬。甚至为了迎合上级要求大搞所谓“政绩工程”，造成治安、医疗卫生、教育、交通、道

路等方面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难以得到改善，结果是该做的未做，该管的未管，政府职能缺失

严重。 

（3）错位——政企不分，政事不分 

①政企不分。乡镇政府为追求政绩，一味强调企业的外延扩张，引发了企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产业结构失衡、市场秩序

失调等一系列矛盾。企业在已形成的买方市场中，缺乏经营自主权，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动及时自主做出反应，严重地阻碍了乡

镇企业的发展。 

②政事不分。在市场经济中，这一状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事业单位继续承担着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行政职能，结果是把主

要精力放在党委、政府安排的工作上，很少从事本身业务工作，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造成政事之间的严重错位。 

1.4.2  政府在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职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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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处于管制核心地位的政府未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弄清自己的角色，妥善处理

管理组织者和投资者的关系，及时转变和创新职能，以致政企不分，抑制了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政府的管理职能不完善 

政府的管理职能不完善，不能适应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的管理职能包括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政府人

事管理职能、政府能源管理职能等，其中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是影响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的首要因素。 

（2）政府的职能和事权不完善 

在小城镇没立的各类机构虽多，但大部分属县级部门垂直领导，镇政府只有一部分管理权，甚至无管理权，镇政府的职能

不健全，事权不完整，使镇政府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降低，难以有效地组织实施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的规划。 

（3）政府的财政职能不完整 

镇财政只是作为县级财政的一个支出单位，小城镇社区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向镇村企业收取非规范化且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

自收自支，乱收乱支，导致财政性资金的“体外循环”。在县级以上的城市之间，基本实行了分税制，在县级市或县与镇之间，

大部分仍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下级城镇的财政收入全部上缴给上级城市，然后由上级城市政府根据下级政府的行政事业

人员的支出，拨付办公人头费用。财政的不完善，制约了镇政府功能的发挥。 

（4）政府的机构设置职能不合理 

政府的机构设置职能不合理，不适应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大部分机构与乡政府基本没有什么区别，没能按照城市

管理的要求来设置机构，现行户籍制度等还不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不利于提高小城镇的管理水平。 

湖南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一直由政府财政拨款，政府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和建设主体，基础设施实行无偿供给，形成了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全依赖政府的局面。其结果，一是资金短缺；二是形成垄断，资金利用效率低。 

2  发挥政府在湖南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中的作用 

自公共物品理论提出以来，小城镇基础设施就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公共物品”，而传统不区分“政府生产”和“政府供

给”的“公共物品政府提供”意识已使我国现阶段城镇基础设施供需矛盾加剧，在需求迅速增加的同时，供给存在着投资意识

薄弱、投资主体单一、资金缺乏和市场有效竞争不足等缺陷。为此需定位政府在城镇基础设施行业中的角色作用，转变和创新

政府职能，尤其是进行制度创新，确保城镇基础设施最终满足供应的同时，引入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 

2.1  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中的引导、启动和调控作用 

2.1.1  政府要承担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规划与定位 

基础设施建设之前，必须做好总规、控规和详规，必须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正确处理好

当前与长远、需要与可能、基础设施建设与耕地保护、公共设施、经济效益与环境质量等之间的关系，在按照现代化建设和跨

世纪发展要求的同时，突出发展特色，尽量体现超前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就当前的现实，湖南省要抓紧制定全省小城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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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总体发展规划，建立布局合理、规模适当、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地推进小城镇基础设施

发展，以提高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效益和水平。 

2.1.2  政府要立足于制度和政策创新 

政府立足于创新，从制度和政策上推动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表现在： 

（1）适当调整全省的行政区划，逐步扩大重点镇和中心镇的规模。在我国，城市和城镇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重要的

还是一个行政概念。我省各级的城市和建制镇地方政府担负和行使相应的行政职能，如果政府适当调整小城镇行政区划，逐步

扩大重点镇和中心镇的规模，那么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将更快一些，城镇人口的增加也就更快一些。 

（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户口的一体化管理。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为了降低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实行以居

住地确定落户地点，以现行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逐步调整大中城镇户口迁移政策，保障

公民正常迁移和择业权利，促进人口在城乡、区域间合理流动和分布，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传统的户籍制度导致进城民工都只

能以暂住人口或“三无人口”的身份在城里作边缘人口，这种制度不但加大了人口转移的成本和铁路、公路运输负担，还加大

了城镇管理的难度，引发一系列与流动人口有关的社会问题（诸如子女入学问题、计划生育问题、民工合法权益保护问题、社

会治安问题等）；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导致了信息不对称、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和劳动力价格的扭曲，进一步导致了资源配置

效率的降低。 

（3）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就目前湖南省乡镇的情况来看，农民承包的耕地和宅基地是农民的主要财产。为了加快湖南

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完善农村土地的流转制度，政府可以允许农民将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转包、出租转让、投资入股，

还可以允许农民把自己承包的土地和宅基地按级差地租的收益折成一定比例调换城镇土地，或在其购买城镇住宅中按一定标准

减去占用土地费用，政府要把这些制度明确化、科学化，同时还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之法制化。 

（4）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改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环境，创新小城镇自身资金筹集的渠道和机制。主要渠道有：

一是建立省级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用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贴息和担保，发挥国家资金的引导作用。二是进一

步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建制镇要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在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方面加快步伐，对小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实行统一开发。三是鼓励企业和个人等民间资金投资或参与投资小城镇的公用设施，鼓励有资金实力的个人承包建设一条

街、一个小区、一项基础设施，允许投资者以一定的方式收回投资。 

2.2  政府要推进乡镇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推进乡镇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一个职能明确、结构合理、廉洁高效的小城镇基础设施管理体制。发展小城镇

基础设施必须坚持建管结合，特别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城镇一定要加强管理，真正使小城镇成为环境优美、秩序良好、生活便利

的好场所。一是要理顺小城镇基础设施管理体制，赋予小城镇基础设施必要的经济和行政管理权。政府对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

设该放权的要放，该给的政策要给足；在机构设置上，政府要因地制宜，提高效能，强化小城镇的财政与税收功能，增强小城

镇基础设施自我发展能力。二是转变小城镇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协调和服务功能。政府要建立和完善符合本城镇实际的物业

管理、道路交通、环境卫生、建筑管理和流动人口等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具体办法，制止各种乱收费行为，实现小城镇基础

设施建设市场化、管理法制化、服务社会化，为小城镇基础设施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2.3  运用市场机制，实现小城镇基础设施自我扩张、发展的良性循环 

2.3.1  政府盘活存量土地、市政公用设施等存量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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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盘活小城镇基础设施存量资本，可以通过市场运作，以转让股份、承包租赁、公开招标拍卖、抵押、有偿使用等形式，

将土地的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和货币形态，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通过将城镇存量土地出让

有偿收益和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的超额部分，全部用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在土地使用制度方面，要通过不断深化土地

使用制度改革，将国有土地从原来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计划配置转到有偿、有限期、有流动的市场配置上来。 

2.3.2  政府建立和完善城镇基础建设投融资新体制 

建立和完善城镇基础建设投融资新体制，有效筹集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解决城镇土地开发与资金瓶颈的障碍，主要

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城镇之间交通干道及配套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强对小城镇基础设施的财政支持。政府需要

发挥主导作用，集中统建，招商引资，运用谁投资、谁受益的优惠政策，以及市场经济手段，强化城镇理念，鼓励民间投资，

引导多种投资主体筹资建设，使农民成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消费的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和完善土地开发政策，

充分利用城镇内存量建设用地，积极开发城镇地下空间土地，进行综合利用和二次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对于与小城镇基础

设施发展不相适应的要控制用地。 

3  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1  政府建设小城镇基础设施要树立新的发展观 

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就是要重视小城镇人才的培养和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人才的聚集是推动小城镇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因素，在城镇化基础设施进程中人才的促进因素越来越重要。当前湖南省小城镇人才严重不足，如何培养、发掘和引

进一大批各类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和熟练劳动者，成为当前湖南省小城镇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

增加投入，培养、发掘和引进高素质人才，加强熟练劳动者培训。 

3.2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建立产业支撑 

小城镇基础设施应与乡镇企业互相依托，互相促进，协同发展。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能够产生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的聚集效应，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繁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乡镇企业依托小城镇基础设施发展，有利于节

约成本，扩大规模，节约耕地，保护环境。政府应该致力于产业政策的改革，彻底解决企 业因受产业政策因素的影响导致的发

展困难，外部环境日益趋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主要指标下滑，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质量差，档次低的状

况。小城镇基础设施只有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联动、互动，才能给二者带来生机与活力。 

3.3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重视加强文化建设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重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

展小城镇基础设施是提高城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政府必须注重城镇化的文化内涵，多开展有利于提高人们文化素养的活动，

并体现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市民素质与农村发展之中。在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发展中，政府对优良的本土文化应敢于、善于融

合外域文化，形成动态、开放的城镇社会人文环境，积极改善城镇发展的软环境。 


